附件2
诚信承诺书

本人     ，性别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，
于      年   月报考2026年南陵县县属国有企业公开招聘管理人员，岗位为:             。
在此郑重做出以下承诺：
1.本人所提供的所有信息资料、文件及相关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任何虚假或误导性信息。
2.本人完全理解任何不实信息（包括资格复审所提交的材料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，因此，若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供虚假资料、或信息提供不完整的，本人自愿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所有责任，并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理决定。
3.本人同意配合本次招聘的组织单位及本人报考的单位 进行必要的核实工作，并提供进一步所需的任何信息或文件。
4.本人承诺聘用后不存在与招聘单位人员有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第六条所列情形（聘用后构成回避关系）。
特此承诺。
承诺人签名（加按手印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第六条
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凡有下列亲属关系的，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管理岗位，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人员的事业单位聘用至从事组织（人事）、纪检监察、审计、财务工作的岗位，也不得聘用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从事组织（人事）、纪检监察、审计、财务工作的内设机构正职岗位：
（一）夫妻关系；
（二）直系血亲关系，包括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；
（三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，包括叔伯姑舅姨、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；
（四）近姻亲关系，包括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；
（五）其他亲属关系，包括养父母子女、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及由此形成的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关系。
前款所称同一事业单位，是指依法登记的同一事业单位法人。


